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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 

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
 

 

普建委〔2022〕120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关于印发《普陀区居住区排水设施 

雨污混接长效管理工作方案》的通知 

 

各街镇： 

为了进一步加强居住区排水设施雨污混接监督管理，确保排

水设施的安全稳定运行，区水务局、区房管局联合编制了《普陀

区居住区排水设施雨污混接长效管理工作方案》,现予印发，请

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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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 

     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12 月 8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               2022年 12月 8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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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陀区居住区排水设施雨污混接 

长效管理工作方案 

一、工作目标 

聚焦阳台污水接入雨水管、居民楼厨房污水接入雨水管等居

住区违规雨污混接排放，以及新建截流装置未发挥作用等情况，

建立健全居住区排水设施雨污混接日常巡查和溯源整治的监督

检查工作机制，预防和整治雨污混接，充分发挥设施效能，减少

小区污水冒溢和积水。 

二、工作措施 

（一）完善居住区雨污混接日常发现报告机制 

1.区相关部门应会同街镇充分利用“一网统管”城市数字化

管理平台，将居住区雨污混接事项纳入基层社会治理和城市网格

化综合管理范围，组织网格监督员、专业单位等巡查队伍建立主

动发现、及时报告的工作机制。 

2.各物业服务企业在办理装修登记手续时，应告知业主、使

用人不得擅自将生活污水接入雨水管道。在日常巡查过程中，发

现雨污混接行为的，应当及时劝阻、制止，对拒不改正的，应当

报告业主委员会或居（村）民委员会和街镇。 

3.各市政排水管道养护企业定期开展居住区排水出口雨污

混接情况以及新增截流装置运行情况检查，并记录检查情况，对

检查中发现雨污混接或截流装置未发挥作用等问题的，及时反馈



- 4 - 

 

相关街镇。 

（二）扎实推进新增雨污混接点位整治工作 

1.对于网格监督员、专业单位、物业服务企业日常巡查中发

现，或经排查溯源查出的雨污混接点，街镇应牵头组织相关专业

单位、居（村）民委员会、业主委员会、物业服务企业等相关主

体，协调指导相关责任人限期整改落实。 

2.对于市政排水管道养护企业在出门井检查中发现的雨污

混接点，街镇应牵头组织相关专业单位、居（村）民委员会、业

主委员会、物业服务企业等相关单位开展排查溯源，调查混接责

任主体。对截流装置未发挥作用，且处于保修期内的，督促相关

维保单位落实养护责任；处于保修期外的，由相关责任主体负责

养护，责任主体不明确的，由街镇托底养护，确保截流装置运行

正常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 

区水务部门会同房管部门要指导街镇加强对居住区排水设

施雨污混接行为的监督管理。街镇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，广

泛动员组织辖区内网格监督员、居（村）民委员会、专业单位、

物业服务企业、市政排水管道养护企业、业主等共同参与雨污混

接监督检查工作，切实落实属地监管责任；督促物业服务企业依

据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履行排水设施日常养护责任，加强日常巡查；

要指导业主大会、业主委员会落实排水管道养护经费，加强业主



- 5 - 
 

自我管理；对无物业服务企业或专业单位管理的居住区排水设施，

加强托底保障。 

（二）健全工作机制 

区水务部门、房管部门、街镇要高度重视居住区新增雨污混

接点整治工作，结合本辖区水环境污染防治的实际情况，研究制

定本辖区居住区雨污混接监督检查的各项工作制度，明确职责分

工，落实专项保障资金，形成问题发现、专项整改的闭环管理，

逐个销项动态清零；要加强部门间协调联动，建立本辖区居住区

排水设施雨污混接整治定期会商机制，定期研究解决居住区排水

设施新增雨污混接点治理过程中遇到的难点问题。 

（三）强化宣传引导 

各街镇要充分发挥基层党建引领作用，发动专业单位、居（村）

民委员会、物业服务企业等力量，广泛开展居住区雨污水分流相

关知识及政策法规宣传，提升居民规范排水意识，为居住区排水

设施雨污混接监管工作营造良好舆论氛围。 

  


